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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依中華民國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

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公布中華民國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註：附「中華民國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

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乙本。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2 5 日

特派許慶復為 95 年第三次至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

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2 5 日

任命易立民為臺北市政府地政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肇崇為高雄市公共汽車管理處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

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垣滈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 
任命白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春福、劉旭日、賴銘清、陳春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慧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媚媚、王祥熙、謝啟文、張建修、常曉雲、黃品瑄為

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孝欽、黃仁鑫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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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徐秀芳、黃惠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添旺、姜法清、周麟豐、廖月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浴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文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仕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兆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義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珍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羅雅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永恩、翁源泰、林文欽、鄭秋美、吳進義、李美智、

林靜玉、林豊雄、王淑雅、廖文煙、魏子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柯景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蔣淑惠、王凱弘、梁同暹、何奇、洪宗誠、林錦慧為

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蕙苓、林貞雅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傅中仁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2 5 日

任命陳博文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2 7 日

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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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令自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0 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2 7 日

駐多明尼加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馮寄台已准退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陳水扁 
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黃志芳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 年 7 月 21 日至 95 年 7 月 27 日 
7 月 21 日（星期五） 

․無公開行程 

7 月 22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7 月 23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7 月 24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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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7 月 26 日（星期三） 

․無公開行程 

7 月 27 日（星期四） 

․蒞臨「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開幕典禮致詞（台北市國際會議

中心） 
․接見美國「德國馬歇爾基金」贊助計畫訪問團成員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 年 7 月 21 日至 95 年 7 月 27 日 
7 月 21 日（星期五） 

․蒞臨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第46、47屆理事長交接典禮致詞（台

北市環亞國際大會堂） 

7 月 22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7 月 23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7 月 24 日（星期一） 

․蒞臨全國產業總工會第3屆理事長、副理事長就職典禮致詞（

台北市台電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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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星期二） 

․無公開行程 

7 月 26 日（星期三） 

․無公開行程 

7 月 27 日（星期四） 
․蒞臨CK124蒸氣機車巡禮活動典禮及乘坐蒸汽火車至太麻里

（台東市台灣鐵路局台東新站） 
․聽取台東縣縣政建設簡報及座談（台東縣政府大禮堂） 
․聽取台東龍泉堰塞湖崩塌情形簡報（台東縣海端鄉龍泉派出所） 
․蒞臨台東南島文化節活動（台東森林公園）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參加「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全體會議開幕典禮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7 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參加「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全體會

議開幕典禮致詞指出，「經續會」的籌劃是針對台灣許多長期性、結

構性及爭議性的經濟議題，進行通盤的檢討，並提出短、中、長期的

改善計畫。「均衡」與「永續」是貫穿這次「經續會」的核心概念，

而最終的目標是要在「繁榮」與「公義」之間取得一個新的平衡點。 
總統也表示，5 年前「經發會」當時所採行的共識決模式，這一次

「經續會」也完整的保留下來，這是非常值得珍惜與慶幸的制度選擇

。總統強調，「經發會」與「經續會」的召開，不但是台灣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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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重大的里程碑，同時也是我們台灣社會不斷摸索與學習，是否有

更好的決策方式來決定重大的公共政策所作出的最新嘗試。這樣的經

驗不但對台灣是彌足珍貴，更對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具有高度的啟發價

值與作用。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今天阿扁非常高興能夠應邀前來參加「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

全體會議的開幕典禮，「經續會」的召開是於去年 11 月阿扁首先倡議

，並於今年 3 月經行政院院會定案，從 5 月 15 日開始召開籌備會議，

全面推動各項準備的工作，到今天前後長達 8 個月的時間，在此阿扁

特別要向主辦單位行政院，以及所有促成這次「經續會」能順利召開

的朋友及工作伙伴們，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最高的敬意。同時也預祝今

、明兩天的會議圓滿成功，透過大家的參與和討論，共同為台灣經濟

的永續發展奉獻智慧與心力。 
還依稀記得 5 年前，政府也曾舉辦過類似的會議，那就是大家所

熟知的「經發會」（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雖然「經發會」與「

經續會」在形式上有許多雷同之處，但「經續會」並不純然是「經發

會」的延續，或是所謂的「二次經發會」，兩者在本質及目標的設定

上有許多的不同。當初召開「經發會」主要是為了因應當時國際經濟

的不景氣，對台灣產業及就業所帶來的嚴重衝擊。所以「成長」與「

發展」成為與會者最關注的焦點，而所設定的目標是要刺激景氣的快

速復甦，積極改善失業的狀況。而「經續會」的籌劃，則是針對台灣

許多長期性、結構性及爭議性的經濟議題，進行通盤的檢討，並提出

短、中、長期的改善計畫。所以「均衡」與「永續」是貫穿這次「經

續會」的核心概念，而最終的目標是要在「繁榮」與「公義」之間取

得一個新的平衡點。 
如果我們進一步比較「經續會」與「經發會」所設定的議題與分

組的方式，就更能夠凸顯這兩次會議的差別。因為關注的重點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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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續會」比「經發會」要更為周延、前瞻，同時也更具有全球化的

視野。這次的「經續會」將「社會安全」及「政府效能」單獨列組，

不再把它們視為「就業」與「投資」項下的子題來討論，顯示大會對

這兩項議題的重視與關切。同時，也將原本「經發會」單獨設立的「

兩岸組」，擴大改為「全球與兩岸組」，且將「投資台灣」、「全球

佈局」及「兩岸經貿」並列為該組討論的主軸，這是非常正確的作法

。兩岸經貿當然絕對不是台灣對外經貿的全部，而只是全球佈局整體

的一環。我們不能純就兩岸經貿談兩岸經貿，必須放在整個國際經貿

往來的脈絡之下，再一次確認台灣的國家發展定位，並在「台灣優先

、投資台灣優先」的基本思維與架構下，擬定兩岸經貿政策。 
此外，這一次「經續會」的題綱，明確針對台灣社會高齡化、少

子化的問題進行研商，也對於近來飽受質疑的 BOT 制度予以全面的檢

討，並沒有因為少數特殊的個案，就全盤否定了整個制度的價值。另

外，也針對「高鐵」通車後及各「自由貿易港區」完成全面的開發，

台灣各經濟戰略區塊的重整提出討論。同時，初步擬定了台灣 2015 年

經濟發展的願景，具體規劃年平均經濟成長率達到 4％至 5％之間、而

平均國民所得達到 3 萬至 3 萬 2 千美元、失業率持續維持在 4％以下，

並提議儘速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的立法，積極建立起自主、再

生的綠色能源產業，這些都是極具前瞻性與未來性的議題，也顯示所

有與會代表的用心與投入。 
在社會各界眾所矚目的「全球與兩岸組」方面，針對海外台商投

資的需求，分組會議初步建議要建構海外台商回台投資的資訊及聯繫

平台。同時，更進一步點出近年來，由於產油國家收入大增，而湧現

的建設需求及帶來的商機，以及我國在推動與中南美洲邦交國經濟合

作計畫時，所提供的各種投資管道，力求台灣整體對外經貿投資的網

絡更為完整、多元，真正落實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目標。 
綜合以上的觀察與比較，這一次的「經續會」，絕對不是像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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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只有兩岸經貿一個議題。事實上，「經續會」自籌備伊始

，所設定的格局與視野就是非常的宏觀與遠大，絕對沒有侷限於兩岸

經貿這個單一的思考框架，而是要積極地落實「立足台灣、深耕台灣

、放眼國際、佈局全球」的總體發展戰略，同時希望能達成「增加投

資台灣」、「創造就業機會」、「拉近城鄉距離」及「縮短貧富差距

」等四大目標。 
我們拿「經續會」與「經發會」來相互比較，絕對不是要貶抑或

減損「經發會」的成就與價值。從 5 年後的今天往回看，「經發會」

絕對是一次非常成功而且重要的會議。由於有「經發會」的召開，使

得台灣在短短的兩、三年內，就恢復了原有的成長動力，我們是在 2001
年的 8 月召開「經發會」，到了 2004 年，台灣的經濟成長達到 6.07％
的好成績，而失業率也降到 4.5％以下。 

除此之外，「經發會」的召開，也讓許多新的產業與就業政策有

機會獲得落實，例如：勞退新制的上路、中小企業信保制度的改革、

土地增值稅減半與不動產證券化的實施，以及為了擴大內需而擬定的

新十大建設計畫等等，這些都是透過「經發會」所提供的平台與機制

，大家群策群力、集思廣益，最後凝聚成為大會的共同意見而付諸實

現。 
「經發會」不但是我們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動腦會議」

，更是「協商式民主」一次最佳的典範。透過社會各層面、各階層，

以及各種團體全面的參與，經由坦誠的交換意見與協商，最後以共識

決的方式來決定國家的重大政策。民主的目的絕對不在分出誰是多數

、誰是少數，而是在謀求解決共同的問題，提升整體的福祉。現代民

主政治不是只有選舉、競爭與表決，還有更多的包容、協商與溝通。 
「經發會」當時所採行的共識決模式，這一次「經續會」也完整

的保留下來，這是非常值得珍惜與慶幸的制度選擇。在會議討論的過

程當中，大家容或有不同的主張、立場與堅持，但這完全不妨礙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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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共識的努力，因為每一項的決議都是經過全體的同意才形成，任

何還沒有形成共同意見的主張或提議，並不表示就此完全被排除在外

，未來仍有進一步討論與協商的機會與空間。這樣的會議沒有任何人

是輸家，所有的人都是贏家，阿扁誠摯地希望所有與會代表先進都能

積極參與，踴躍發言，坦誠交換意見，並為尋求一致的共識而努力。

「經發會」與「經續會」的召開，不但是台灣產業發展史上重大的里

程碑，同時也是我們台灣社會不斷摸索與學習，是否有更好的決策方

式來決定重大的公共政策所作出的最新嘗試。這樣的經驗不但對台灣

是彌足珍貴，更對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具有高度的啟發價值與作用。 
最後，阿扁要再一次感謝三位大會的共同召集人，以及所有與會

代表及工作伙伴們，在過去這段時間辛勤的努力與奉獻，期待今、明

兩天的會議能獲得比「經發會」更豐碩的成果，為台灣經濟的永續發

展奠定更堅實的基礎，也為我們後代子孫的幸福開創更寬廣的利基。

敬祝在場所有的貴賓、先進及朋友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呂副總統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3 屆理事長、副理事長就職典禮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4 日 

呂副總統秀蓮女士今天上午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3 屆理事長、

副理事長就職典禮並應邀致詞。 
副總統表示，全國產業總工會早在 2000 年 5 月 1 日就已經完成合

法登記，如今已經有 25 個會員工會，超過 25 萬會員，對台灣產業影

響十分顯著，因為如果沒有各產業蓬勃發展，就不會有台灣的經濟成

果，副總統並對全國產業界在經濟方面的貢獻表達由衷感謝之意。 
副總統指出，由行政院與立法院共同召開的「經濟永續發展會議

」將於 7 月 27 日舉行，其中產業組對於台灣產業界最關切的事項，都

已開始著手規劃，並且也在籌備會議中形成初步共識，她相信「經續

會」的會議結果，將會給台灣產業各界滿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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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進一步指出，此次「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籌備會中對於勞

工方面的初步共識，特別是勞動市場與人力資源的規劃方面有以下幾

點： 
第一，為了促進就業，會議中對於勞動法令的鬆綁，包括檢討勞

動基準法的勞動契約、工資、工時的相關規定；規劃調整非典型僱用

的限制；另外在勞動法令修改之前，要先評估就業、失業、政府財政

與經濟成長的影響關係。 
第二，全面提升勞動參與率，這也包括如何提升女性的勞動參與

率、促進兩性的家務合作、落實兩性工作平等法、推動婦女創業貸款

與輔導、以及增進中高齡勞動力參與率、排除中高齡勞工就業的障礙

、提升中高齡勞工就業能力、規劃二度就業輔導、提供僱用中高齡勞

工的獎勵措施、訂定禁止年齡歧視法、提高退休年齡下限相關規定。 
第三、為了避免人力資源嚴重不足，應全面檢討外勞政策、建立

外勞引進的動態總量管制機制、研擬農業替代役、補充農業部門所需

的年輕知識人力資源。 
第四、提升產業與勞工朋友的素質，包括調整高等與技職教育人

力培育政策、大量重視大學與技職教育如何將「產」與「學」結合、

提高技職教育與區域性產業結合，達到「產學合一」的目標、擴大推

動回流教育、提供民眾更新職業知能管道以及加強外語能力訓練。 
副總統表示，這一切的規劃足可證明政府與台灣各產業是站在一

起、共同努力。雖然打開電視，看到很多對政府的負面批評，然而若

以實際的數據來看，民眾對台灣應該要保持信心。她指出，台灣今年 1
到 5 月外貿出超 65.3 億美元，同一時期南韓外貿出超 49.4 億美元，台

灣外貿表現仍然不錯；在物價方面，台灣今年 1 到 5 月物價指數增加

1.4%，同時期南韓增加 2.3%；在失業率方面，今年 5 月份，台灣失業

率為 3.84％，也是 2000 年以來最低的一次，表示景氣復甦、工作機會

增加；在外匯存底方面，2000 年政黨輪替時，台灣外匯存底是 1,200
億美元，現在已達到 2,600 餘億美元，在民進黨執政的 6 年之內，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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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底增加了 1,400 餘億美元；在出超方面，2000 年的出超為 112 億美

元，2005 年底為 158 億美元，表示台灣的貿易仍然持續增長中。 
副總統並就民眾所關切的失業率問題指出，在失業率方面，2000

年時為 2.99％，失業率在 2003 年為 4.99％。2003 年台灣失業率攀高的

原因，是因為包括全球在 2001 年經濟大退潮、台灣面臨新高科技與數

位時代所導致的產業提升與轉型以及台灣對大陸的投資金額不斷攀升

，導致許多台灣產業到大陸設廠。她指出，按照經濟部核准的金額來

看，1999 年台灣在大陸投資金額為 12.52 億美元，2005 年底高達 60 億

美元，所以或許有許多人認為現在政府太保守，但是在政黨輪替後的

第 6 年比輪替前的一年，台灣在大陸投資增加了將近 48 億美元，這也

表示政府並未如各界所稱過於保守。此外，1999 年台灣在大陸的投資

占總體對外投資的 27.7％，2005 年台灣在大陸投資占總體對外投資高

達 71％，不但使台灣關閉許多工廠，也造成台灣失業率增加，為了解

決這些問題，政府與產業界也必須一起對症下藥，而不是單純批評政

府就可以解決。 
副總統也表示，「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的召開，並在會中關注諸

多問題，她希望會議結果除了能讓台灣因應在 21 世紀因應全球化的衝

擊、以及減輕中國化的侵蝕外，更應該要建立台灣的主體性，因為如

果台灣的前途定位於依附中國，那麼台灣必定沒有前途可言。副總統

呼籲，大家必須冷靜思考台灣的定位為何？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還

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將所有的生存價值、產業發展價值全都放

在大陸，台灣必定將失去主體性。 
副總統強調，台灣應該是世界的寶島，當我們要讓台灣走向世界

化的道路時，絕非意味與大陸對抗，台灣在坦然面對日益強盛的中國

大陸之餘，也必須建立自己的信心，因為有產業界與台灣所有勞工任

勞任怨的努力，才能讓台灣產業發光發熱，成為世界的美麗島。她期

勉台灣在這個以知識經濟為主的新世代，應以全新的思維，迎向 21 世

紀全球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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